承包合同书

甲方：伙房村村民委员会

乙方：

为加快牲畜品种改良步伐，促进我村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，经双方协商，本着平等、互惠的原则，甲方将伙房村小区牲畜改良点家畜改良、防疫及治疗业务和房屋使用承包给乙方，双方订立合同如下：

一、改良点位于丁雪峰西，李玉忠东面，产权归伙房村村民委员会所有。

二、甲方向乙方无条件提供房屋及机械设备（房屋面积及设备以验收单为准）。乙方对改良点房屋及机械设备管护和日常维护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三、乙方应对机械设备经常性维护，规范操作。由于乙方管护不善、操作失误等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四、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，伙房村民去改良点改良，贫困户收取成本费用，一般户最多只能盈利成本的50%，改良点要有技术精湛的兽医技术人员，提供24小时的服务。
五、承包期限为五年，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私自转租或买卖，若有违背甲方无条件收回乙方的承包权和使用权。
六、如果因乙方原因，给养殖户造成损失，乙方负责或协商解决，甲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
七、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，如果乙方不能履行合同条款，甲方随时收回乙方的承包权，而且乙方在合同期间内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。
八、合同期满后，乙方将承租的房屋及机械设备全部交还甲方，否则乙方造价赔偿甲方。
九、本合同如与上级精神及事业单位体质改革精神抵触时，甲乙双方无条件服从上级决定，甲方不负经济责任。
十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及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处理，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执行。
十一、如果有争议双方不能处理的情况下，交由司法机关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：伙房村村民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

年       月       日
